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5 日

臺南市社會住宅制度規劃說明會

1 of 27 

本簡報內容尚屬草案資訊 



目 錄

臺南市社會住宅推動進度PART. 1 

臺南市社會住宅制度規劃說明

PART. 2

(僅限興辦主體為臺南市政府適用)

臺南市114~115年營運社會住宅概述介紹

PART. 3

(僅限興辦主體為臺南市政府)

2 of 27 

本簡報內容尚屬草案資訊 



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PART.1   臺南市社會住宅推動進度

3 of 27 

本簡報內容尚屬草案資訊 



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依據行政院111.4.7核定「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第二次修正)」

縣市別 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總目標值

臺北市 26,000 11,500 37,500

新北市 33,000 11,300 44,300

桃園市 15,000 9,200 24,200

臺中市 14,000 9,360 23,360

臺南市 7,000 6,680 13,680
高雄市 12,000 6,960 18,960

計畫目標以直接興建及包租代管的方式興辦社會住宅，

預計至民國113年達成20萬戶社會住宅的供給量，以協助弱勢族群居住。

「直接興建」與
「包租代管」都是

社會住宅

社宅推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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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社會住宅
「只租不售」喔！

何謂社會住宅？

依據住宅法#3「社會住宅」：

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
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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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臺南市社宅推動主體架構

由都市發展局招租及營運管理

《臺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中央
盤地選址-內政部國土署，興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直接興建1處

都市計畫容獎捐贈1處
公辦都更8處

資訊統計截至113年2月底

共計10處(2,088戶)
直接興建12處

共計12(6,314戶)選
址+

興
建

招
租+

營
運

中央住宅政策指導

臺南市政府

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招租及營運管理
《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依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
置條例」設立，為行政法人身分，
監督機關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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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7 of 27 

臺南市政府社宅定名
市府近年積極興辦只租不售社會住宅，
希望提供租屋民眾有更舒適、安穩的住所，
及藉由低於市價的租金減輕經濟負擔。
社會住宅從「無合宜住房所者」邁入「有房殼居
住者」，發揮「渡橋」功能。

為讓本府興辦社會住宅更具辨識性，

以「宜居」為主名稱，
配合社宅座落鄰里別、地段號、及面臨道路等名
為副名稱。例如：宜居永仁、宜居小東、宜居仁愛⋯

提供住戶「更安心、更安全的宜居之所，邁向更
和樂、更幸福的怡居生活。

宜居

本簡報內容尚屬草案資訊 



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8 of 27 

臺南市社宅識別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臺南市政府

新都安居 開南安居 新市安居

長勝好室 和順安居 正強安居

宜居

宜居永仁 宜居小東

宜居仁和

宜居仁愛

宜居平實 宜居後甲本簡報內容尚屬草案資訊 



備註：1.實際規劃戶數仍以建照執照為準。2.基地仍滾動式檢討中。

臺南市社會住宅興辦總量
行政區 基地 戶數 說明

北區 小東路北側 379 市府興辦(已動工)

仁德區 二空新村A區 75 市府公辦都更(已動工)

永康區 精忠二村 110 市府公辦都更(已動工)

仁德區 二空新村B區 170 市府公辦都更(已招商成功)

東區 平實營區一期 220 市府公辦都更(已招商成功)

東區 平實營區二期 175 市府公辦都更(已招商成功)

北區 自強新村 160 市府公辦都更(已招商成功)

北區 中興新城 104 市府公辦都更(已招商成功)

北區 九六新村 250 市府公辦都更(都計變更中)

永康區 康橋和宜 445 容積獎勵捐贈(設計審查中)

市府興辦小計 2,088

東區 新都安居 621 國都中心興辦(已動工)

南區 開南安居 300 國都中心興辦(已動工)

新市區 新市安居 670 國都中心興辦(已動工)

永康區 東橋安居 220 國都中心興辦(已動工)

永康區 橋北安居 241 國都中心興辦(已動工)

安平區 億載安居 537 國都中心興辦(已動工)

安南區 和順安居 1,703 國都中心興辦(統包已決標)

新營區 長勝好室 140 國都中心興辦(統包已決標)

永康區 正強安居 464 國都中心興辦(統包已決標)

仁德區 裕忠安居 610 國都中心興辦(統包已決標)

南區 鯤鯓安居 665 國都中心興辦(統包已決標)

佳里區 六安段基地 143 國都中心興辦(規劃中)

中央興辦小計 6,314

總計 8,402 9 of 27 

新營區

佳里區

安南區

永康區

安平

南區

東

北
中西

仁德區
歸仁區

新市區

新市

永康3永康4

永康1

東區

仁德

七股區

西港區

安定區

善化區

新化區

關廟區

麻豆區

永康2

二空
新村

平實營區
精忠二村

安平

安南

南區2

中央地方攜手興建

8,402戶
中央 6,314戶

市府 2,088戶

九六新村
自強新村
中興新城

小東路

南區1

新營

已動工

地方興辦

中央興辦

行政院社會住宅興
辦計畫臺南市(113
年底) 目標戶數
7,000戶，已達標。

康橋和宜

佳里區
佳里

資訊統計截至113年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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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

市府興辦 國家住都興辦

(北區)宜居小東 (東區)新都安居

(仁德區)宜居仁愛 (南區)開南安居

(永康區)宜居永仁 (新市區)新市安居

(永康區)東橋安居

(永康區)橋北安居

(安平區)億載安居

(安南區)和順安居

564戶 4,292戶

市府公辦都更已招商成功/
國都統包工程決標

市府興辦 國家住都興辦

(仁德區)二空新村B區 (新營區)長勝好室

(東區)平實營區一期 (永康區)正強安居

(東區)平實營區二期 (仁德區)裕忠安居

(北區)自強新村 (南區)鯤鯓安居

(北區)中興新城

829戶 1,879戶

規劃中
(都計變更/設計審查/統包工程招標中)

市府興辦 國家住都興辦

(北區)九六新村 (佳里區)六安段基
地

(永康區)康橋和宜

695戶 143戶

中央地方攜手興建

4,856 戶

2,708 戶

838戶

預計113年底陸續完工

目前興辦進度

8,402 戶
10 of 27 資訊統計截至113年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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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僅限興辦主體為臺南市政府

PART.2   臺南市114~115年營運社會住宅概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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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宜居永仁 (精忠二村)

永仁高中

高雄榮總
臺南分院

小東路

永康區

東區

平實公園

基本資料

建築量體 地上6層、地下2層，1棟

規劃戶數 110戶(住宅109戶、店鋪1戶)

規劃車位 汽車48輛/機車132輛

預計完工時間 預計113年下半年度

位屬永康區，首處營運社會住宅，
距離大灣交流道5分鐘車程

備註：實際資訊以完工為準。

大眾運輸 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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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臺南公園

成大光復校區

成大力行校區

臺南車站

小東路

基本資料

建築量體 地上14層、地下3層

規劃戶數
388戶(住宅379戶+店鋪3戶+

辦公管理空間6戶)

規劃車位 汽車341輛/機車518輛

預計完工時間 預計114年上半年度

其他設施

備註：實際資訊以完工為準。

大眾運輸 火車站、轉運站、公車站

老人日照中心、幼兒園、辦公室

位屬北區，緊鄰臺南公園，
距離臺南火車站步行10分鐘、轉運站步行9分鐘

臺南轉運站

宜居小東(小東路北側)

13 of 27 

本簡報內容尚屬草案資訊 



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東區
巴克禮公園

臺南市立醫院

仁和國小

位屬仁德區，仁和國小旁，
市立醫院、巴克禮公園車程5分鐘

基本資料

建築量體 地上11層、地下3層

規劃戶數 75戶(住宅)

規劃車位 汽車41輛/機車90輛

預計完工時間 預計114年上半年度

宜居仁愛(二空新村A區)

備註：實際資訊以完工為準。

大眾運輸 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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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僅限興辦主體為臺南市政府適用

PART.3   臺南市社會住宅制度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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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申請資格(臺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112.7.26修正發布)

在本市設有戶
籍者，或在本
市就學、就業
有居住需求者。

申請人及家庭
成員於本市無
自有住宅。
(不能同時享有政府
租金補貼)

成年國民

結束安置之弱勢身
分者除外。
(年齡以申請日為準)

「每人每月所得認定」：
家庭年所得總額按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人每月不超

過當年度本市
最低生活費
3.5倍。

*申請日前一個月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之歸戶財產
及各類所得資料查詢清單證明為準。

*社會局每年公告最低生活費，113年最低生活費1萬
4,230元，3.5倍為4萬9,805元。

「家庭成員認定」：
指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未
成年子女（含胎兒）。
經戶政機關辦理同性結婚登記或同性伴侶註記者，準用
本辦法有關配偶之規定。

16 of 27 

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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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承租比例(臺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112.7.26修正發布)

一般戶(60%)
住宅法，13類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2.特殊境遇家庭。
3.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以上。
4.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25歲。
5.65歲以上之老人。
6.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7.身心障礙者。
8.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9.原住民。
10.災民。
11.遊民。
12.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13.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優先戶 (40%)

抽籤制

評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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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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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第 1 階段：依優先戶(含原住民戶)評點表
計 算 優 先 戶 申 請 人 權 重 分
數，按分數排列序位，同分數

有多人時則以電腦抽籤決定

選屋序號。

第 2 階段：以電腦抽籤決定一般戶申請

人之選屋序號。

分為優先戶(含原住民戶)、一般戶兩種。

入住決定方式

18 of 27 

一般戶 優先戶

60%

37%

2.52%

原住民
(依內政部指示辦理)

內政部函-原住民保障比例：
按社會住宅所在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原住民
族地區外原住民人口數所占全國原住民總人口數
之比例，分配並保障原住民入住社會住宅。
但不得低於原住民族人口數占全國總人口數比例。

本市原住民 全國原住民 比例 全國總人口 比例

人口數 9,183 589,038 1.56% 23,420,442 2.52%

14,368(含熟註記) 2.44%(含熟註記)

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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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項目 內容 權重

低收入戶 列冊之低收入戶 +2
中低收入戶 列冊之中低收入戶 +1

特殊境遇家庭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所定各項家庭扶助 +1

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以上

申請人育有未成年之子女，
該子女須為申請人所生且其
監護權為申請人所有(申請人
單獨監護或共同監護皆可)

+1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25歲 +1
老人 65歲(含)以上 +1

優先戶評點表草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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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國家住都中心規劃草案)
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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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項目 內容 權重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1
身心障礙者 +1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1

原住民 +1

災民
災民指各級災害主管機關依法
認定為遭受災害之人民，且其
合法房屋因受災致不堪居住者。

+1

遊民
遊民指經各直轄市、縣(市)社政
主管機關認定、列冊在案，並
認為有安置必要及意願者。

+1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
認定者 +1

備註：原住民戶另訂保障比例(2.52%)

優先戶評點表草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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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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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租金

租金基準

類別 一般戶
優先戶(住宅法#4 )

第3級弱勢 第2級弱勢 第1級弱勢

折數 8折 7折 5折 4折

《內政部刻研擬市場租金查估原則》

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查估後評定市場租金水準

【租金】國家住都中心-
內政部「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草案)」

臺南市社會住宅目前興辦戶數國家住都中心佔6千餘戶，市府2千餘戶，
考量轄內制度一致性，及避免日後營運時民眾疑慮，租金折數與國家
住都中心相同。

原 則

21 of 27 

第1級：低收入戶
第2級：中低收入戶、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年人、特殊境遇

家庭、遊民、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
未滿25歲者

第3級：其餘住宅法#4規範弱勢身分者

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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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租金及相關費用

其他費用

每月租金

每戶每月房租
（含管理費）

保證金

一般戶 優先戶
2 個月租金 1 個月租金

一、汽車停車位費(依抽籤選屋次序登記)、機車停車位費(每戶至少1位)

二、水費、電費：住戶自行繳交。

三、網路、有線電視：住戶視需要自行申辦開通付費。

公證費

承租人負擔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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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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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房型單元及家具

項目 有無檢附

市
府
興
辦
社
宅
家
具
設
備

廚房流理臺 √

抽油煙機 √

瓦斯爐、電陶爐或IH爐 √

烘碗機 √

窗簾 √

冷氣 √

熱水器 √

曬衣架 √

申請人限選擇一種承租身分類別及房型，
申請後不得變更。

房型 入住人口數規定

1房
(A.B)

1-3人以上

2房 2-5人(含)以上

3房 3-7人(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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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房A型-臥室無獨立隔間
1房B型-臥室具獨立隔間

居住單元未包括沙發、桌椅、電器等家具設備 。
與廠商合作(特力屋、宜得利、在地家具業者及電器業者)布置樣品屋，提供民眾家具優惠方案。

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本簡報內容尚屬草案資訊 



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租期

租 期
3年為一期，期滿符合資格者，得申請續租。租賃及續租期間，

最長不得超過6年；但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得延長為12年。
3+3

經營管理

委託物業公司管理
事務

居住管理
機制

為提供良好的居住服務，將委託物業管理公司，建

立管理維護機制，配合辦理住戶進住、交屋、設備維護管理、退
租後檢修之管理維護業務。

租賃契約包含終止條款及扣分條款，如轉租、非法使用

社會住宅、欠租達2個月催告仍不清償等情節較嚴重者，予以終止。另

為完善使用管理品質及衛生、清潔、安寧等生活規範制度，訂定不
同程度扣分條款，以確保社宅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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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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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其他說明(申租流程)

公宅宣傳
說明會

公宅招租
受理期

向都發局提
出申請

資格審查
(90 日 完 成
審查； 必要
得延長60日)

一般戶
→抽籤制

優先戶
→評點制

結果通知
(書面通知)(公告)

開放參觀線上選屋簽約公證房屋點交入住起租

先公告再受理 先審查再抽籤

申租流程為：
原則採線上申請，
臨櫃：同仁協助線上申請
紙本郵寄：同仁收訖登件 公開抽籤線上直播

1.分批看屋、選屋
2.社宅現場人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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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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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首批3案戶數總說明

類別\基地
宜居永仁

(永康區)

宜居小東
(北區) 

宜居仁愛
(仁德區) 

共計

總戶數 109 379 75 563

優先戶 (40%) 
【含原住民戶 2.52%】

44 
【含原住民戶3戶】

152
【含原住民戶10戶】

30
【含原住民戶2戶】

226

一般戶 (60%) 65 227 45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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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草案內容，
實際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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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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